
宜蘭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家長說明 

 

敬愛的家長： 

    若您發現孩子在學校的學習或適應可能需要幫忙，或是學校班級導師建議

您的孩子需要「特殊教育鑑定」，請您花點時間詳閱以下的說明： 

 

 特殊教育鑑定安置是？ 

1.「特殊教育鑑定安置」這是指「教育上」決定孩子是否符合特殊教育資格、特

殊教育安置以及接受相關需求支持服務的程序。特殊教育資格的對象分成「身心

障礙」及「資賦優異」，本說明指的是「身心障礙」。 

 

2.「特殊教育資格─身心障礙」依法分成 13類： 

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 腦性麻痺 身體病弱 情緒行為障礙 

學習障礙 多重障礙 自閉症 其他障礙 

發展遲緩(僅限學前教育階段) 

 

3.特殊教育安置： 

普通班接受不分類資源班(不分類巡迴輔導班)服務 

普通班接受視覺障礙巡迴輔導班服務 

普通班接受聽覺障礙巡迴輔導班服務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學籍在原就讀學校) 

集中式特教班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目前僅提供國小、國中且符合安置需求的身心障礙學生進行教

育安置。 

4.特殊教育相關支持服務：(以下為列舉，且需依孩子實際發展定期重新申請) 

學生助理人員 無障礙環境及學習環境調整 

相關專業人員服務 考試評量調整 

輔具 特殊升學管道 

 

 「非特殊教育學生」？ 

由於各類特殊教育資格都有其鑑定標準，如果經特殊教育鑑定安置程序，瞭解孩

子並未符合任一特殊教育資格的情況下，宜蘭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以下簡稱鑑輔會)則會研判為「非特殊教育學生」。 

 如果接受特殊教育鑑定之後是不是會留下不好的紀錄？ 

1. 經過鑑定安置程序後，如果確認孩子符合特殊教育資格，學校必須將孩子的資

料通報在教育部的資料庫，一經通報，除非資格消失或放棄，否則資料將不會

被移除，在未來所有的求學階段裡，學校老師都會事先知道孩子的狀況及特殊

需求。 

2. 鑑定安置並不是一次評估定終生，如果孩子的障礙情形有改變或是教育安置的

方式要改變，都可以隨時再向學校申請鑑定安置，重新確認。 

3. 提出鑑定安置申請後，會由特教老師評估孩子的能力現況與教育需求，依據鑑

定標準完成評估報告、提出初步建議。接著，學校會再邀請您、評估老師或是

其他專業人員一起開會討論，確定孩子適合的教育安置與相關服務，必要時會

有外部的專家學者共同參與會議討論。當然，孩子也有可能不符特教資格(非

特殊教育學生)，這也會透過正式方式告知您。 

4. 從申請、評估到開會討論決定，您都有充分參與的權利以及義務。 

 

 當您詳閱上述訊息後，您可以決定要不要幫孩子提出特殊教育鑑定的申請。 

 若您決定幫孩子提出特殊教育鑑定的申請，會請您簽署「宜蘭縣特殊教育學

生鑑定安置轉介單」，並由學校特教教師為孩子蒐集申請鑑定的資料。 

 若您認為孩子的狀況還不需要提出特殊教育鑑定的申請，仍建議您與學校老

師、輔導單位持續保持聯繫，隨時反映孩子需要的協助。 

 

 同意特殊教育鑑定後，要多久才知道結果？ 

 宜蘭縣國中小每年辦理特殊教育鑑定中新個案鑑定有 3個時程： 

送件截止日 召開會議審查與結果通知 

1 每年 1月初 當年度 3 月底前 

2 每年 3月底 當年度 5 月底前 

3 每年 11 月中旬 當年度 12月底前 

 

 宜蘭學前教育階段每年辦理特殊教育鑑定中新個案鑑定有 4個時程： 

送件截止日 召開會議審查與結果通知 

1 每年 2月底 當年度 3 月中旬 

2 每年 5月中旬 當年度 5 月底至 6 月初 

3 每年 9月中旬 當年度 9 月底至 10 月初 

4 每年 10 月中下旬 當年度 11月初 

 

 

 



 在您同意特殊教育鑑定後，提醒您注意以下重要事項： 

 協助提供資料給學校：特教老師為孩子進行評估與資料蒐集時，會需要您提

供孩子在醫院的評估資料(如果有的話)，您觀察孩子在家裡與社區的表現是怎

麼樣子的，以及可以與特教老師討論您的疑問。 

 撥冗參與孩子的鑑定安置會議：縣府會請學校協助在會議 7日前通知您出席

會議，也歡迎您邀請瞭解孩子的人一起出席。會議前學校會提供您 1份孩子

的「心理評量摘要表」，請詳細閱讀，建議如有補充或有不同意見都可於會議

中提出來。 

 無法出席孩子的鑑定安置會議：為保障孩子的權益，會請您簽署會議通知回

條與家長委託書，請學校代表代為出席。 

 對鑑定安置結果不同意時：請在收到鑑定安置結果通知書或於鑑定安置會議

後的隔天起二十個工作天內提出「鑑定安置申復」申請，這部分的申請會由

孩子就讀學校協助您提出，或是您可以撥電話至宜蘭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03)9312385#206、210、213洽詢。 

 


